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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A4_E5_90_8E_E5_c122_480926.htm 根据《看守所条例

》的规定，宣判后判决生效前刑期已满的在押被告人，只能

等到判决生效，才能释放。鉴于此，被告人就要被在刑期之

外多限制人身自由一段时间，而多限制人身自由并非因被告

人过错所致，也非司法、监狱机关工作过错所致，而是因立

法在这方面没有解决好如何操作所致。因此这样的被告人因

多被监禁,而蒙受冤屈无处诉,颇值得同情。 刑法、刑诉法规

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以

及其他诸如：审判公开、辩护权、举证权、证据不足宣判无

罪等，以保护被告人权利为宗旨的一系列具体规定，可见，

我国法律在保护被告人权利方面是相当积极的。那么对刑期

届满判决未生效情况下的超期羁押，也应作出有利于当事人

的规定。 在此笔者对于法律应当保护当事人权利方面不作论

证，因为这已是我们立法的精神和原则，无需赘述。 仅就如

何解决刑期届满判决未生效情况下的超期羁押问题，提出以

下几种方案： 1、对刑期届满判决未生效的被告人，刑期届

满之日起，可对其变更强制措施，即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还

被告人人身自由。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采取的比较多的措施

，也是审判人员寻求即要保护被告人权利，又不违背法律的

一种变通方法。比较放任对被告人予以超期羁押来说，这已

是对其尽可能的保护了。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是违反强制

措施制度的。强制措施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

关，为了保证侦查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



或者被告人继续危害社会，依法对他们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

或者剥夺的方法。而对刑期届满判决未生效的被告人采取取

保候审措施，不符合强制措施的目的。另外，刑期届满，该

被告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即由被告人、罪犯的身份转化

为刑满释放的人，也不符合强制措施的对象。 2、看守所之

以对宣判后判决生效前刑期已满的在押被告人，只能等到判

决生效，才予以释放，主要是考虑到被告人上诉或检察院抗

诉，二审程序起动的问题。那么，被告人明确表示不上诉、

公诉人明确表示不抗诉的，能否对被告人予以释放？笔者认

为可以。因为即不上诉又不抗诉，不会起动二审程序，那么

一审判决一届生效期必然生效，不应对被告人超期羁押。具

体操作上，可在宣判后，由被告人、公诉人当庭表态是否上

诉、抗诉，记录在案，也可在闭庭后，刑期届满前，书面表

示是否上诉、抗诉，对于明确表示不上诉、不抗诉的，对被

告人刑期届满应予以释放。对于可能上诉、抗诉的，因二审

程序可能起动，可以采取变更强制措施的方法。 3、笔者认

为，也可以采取变更上诉、抗诉期限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难

题。即对宣判后判决生效前刑期已满的案件，上诉、抗诉期

限自被告人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至刑期届满之日，也就是

说，对这类案件，上诉、抗诉期限小于10日。有的人会问，

这样不就构成对上诉、抗诉权的限制了？的确，但法律本身

就对上诉、抗诉权有时间（10日）上的限制，比校对被告人

无端多剥夺人身自由来说，作出一定的取舍和平衡，是有必

要的，而且采取变更上诉、抗诉期限的方法更有意义。如果

生效裁判确有错误，还可以通过起动再审程序予以补救。 4

、笔者设想，若将来有可能实现对基层法院审理的简易程序



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则对宣判后判决生效前刑期已满的案

件，可以纳入到一审终审的案件之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